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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无

１．３

公司董事长许立凡先生、总经理江连国先生、公司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赵英先生和会计机构

负责人郝波先生声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资产总额

（

元

） ９，１９６，８９９，６５２．１３ ８，８４８，９３６，５６６．３４ ３．９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１，６９８，８６１，０５６．６７ １，７６９，７５９，２７０．２９ －４．０１％

总股本

（

股

） １，６１７，２７２，２３４．００ １，６１７，２７２，２３４．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１．０５ １．０９ －３．６７％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３６１，０７８，７９９．９１ ２８３，１７４，１７２．１４ ２７．５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７０，８９８，２１３．６２ －１７，３２４，５２３．３０ －３０９．２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４６４，２３６，９２７．０５ －１０４，４６６，１５７．３８ －３４４．３９％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２９ －０．０６ －３８３．３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３８ －０．０１０７ －３０９．３５％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３８ －０．０１０７ －３０９．３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４．０９％ －０．８０％ －３．２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４．０９％ －１．４１％ －２．６８％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

投资收益

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１８，７３７．４０

所得税影响

－９，０２５．００

少数股东权益的影响

合计

－２７，７６２．４０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２２９，１００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种类

天津泰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３７６，６２３，３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源润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６８，１６６，９２８

人民币普通股

秦桂芹

４，７９４，６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柳州兆瑞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５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南方中证

５００

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ＬＯＦ）

３，８３５，８６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中证

５００

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ＬＯＦ）

２，９４３，９４９

人民币普通股

张红帆

２，３２８，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王杰

２，２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９１２，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吴雪泉

１，７７１，９３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序号 项目名称 期末数 年初数 较年初增减 变动幅度 主要原因

１

应收票据

－ １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本报告期减少承兑汇票结算所

致

２

预付款项

６４３，１９４，９７４．１８ ２８９，８８１，１２５．５６ ３５３，３１３，８４８．６２ １２１．８８％

本公司下属之福建津汇公司预

付土地款增加所致

３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４８，４７０，７４３．０６ １２９，５５２，２８４．８９ １８，９１８，４５８．１７ １４．６０％

公司本报告期税前可抵扣亏损

增加所致

４

短期借款

３，０３１，７５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７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５８，７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７．８３％

公司本报告期短期借款增加所

致

５

应付账款

３２６，１４６，１２６．５２ ４０４，８９５，０３８．８４ －７８，７４８，９１２．３２ －１９．４５％

本报告期公司在建项目支付工

程款所致

６

预收款项

６８８，６０７，０１３．９４ ５３９，８０７，８５７．８０ １４８，７９９，１５６．１４ ２７．５７％

公司报告期预收售房款增加所

致

７

应交税费

６１，４３９，５３９．２３ ７６，８８８，５９７．３９ －１５，４４９，０５８．１６ －２０．０９％

本公司下属之创辉公司上缴土

地增值税所致

８

应付利息

２５，４５６，７６８．９２ １５，４３４，４６８．９２ １０，０２２，３００．００ ６４．９３％

本报告期计提公司债应付利息

增加所致

９

其他应付款

１２５，２９２，５７６．５２ ２６０，６１１，９６０．９８ －１３５，３１９，３８４．４６ －５１．９２％

本公司下属之福建津汇公司支

付汇龙集团欠款所致

１０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２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４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４．７８％

本报告期一年内到期的信托借

款减少所致

１１

未分配利润

－１７１，８６３，９３８．０３ －１００，９６５，７２４．４１ －７０，８９８，２１３．６２ －７０．２２％

本报告期经营亏损导致留存收

益减少所致

１２

少数股东权益

６８０，６５７，６５７．６５ ５３２，６４９，４９３．９４ １４８，００８，１６３．７１ ２７．７９％

本公司下属之福建津汇公司少

数股东投入所致

项目名称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增减 变动幅度 主要原因

合并 合并

１３

营业收入

３６１，０７８，７９９．９１ ２８３，１７４，１７２．１４ ７７，９０４，６２７．７７ ２７．５１％

公司本报告期贸易收入有所增

长所致

１４

营业成本

３３８，３０３，６５６．１０ ２４１，４３６，２２９．５４ ９６，８６７，４２６．５６ ４０．１２％

公司本报告期贸易收入有所增

长销售成本随之增长所致

１５

销售费用

８，１１７，２１３．０８ ５，７４８，８５２．１４ ２，３６８，３６０．９４ ４１．２０％

本公司之下属创辉公司售后维

修费用增加所致

１６

管理费用

２２，３６０，０７９．６６ １７，５２５，１２６．１５ ４，８３４，９５３．５１ ２７．５９％

报告期公司相关项目开发间接

费用转入期间费用所致

１７

财务费用

７５，２６２，０３４．３０ ４３，５３３，７８２．２５ ３１，７２８，２５２．０５ ７２．８８％

公司本报告期贷款规模扩大及

资本化利息减少所致

１８

投资收益

－ １７，３６２，２８２．３４ －１７，３６２，２８２．３４ －１００．００％

公司上年同期转让南华公司股

权所致

１９

净利润

－７２，８９０，０４９．９１ －１７，３２４，７３８．２７ －５５，５６５，３１１．６４ －３２０．７３％

公司本报告期商品房销售面积

较上年有所减少

，

财务费用大幅

增加及上年同期转让南华公司

股权所致

２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４６４，２３６，９２７．０５ －１０４，４６６，１５７．３８ －３５９，７７０，７６９．６７ －３４４．３９％

公司下属之福建津汇公司支付

土地款及汇龙集团欠款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本公司或津滨发展

）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了

《

关于增资福建津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议案

》，

同意公司对福建津汇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津汇地产

）

以每股

１

元价格进行增资

，

总增资额为

３

亿元

。

截止本报告期末

，

我公司已办理

完毕对津汇地产增资相关事宜

。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

本公司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签订滨海投资服务中心大厦资产收购合

同

，

约定本公司以

５．７９

亿元的价格将滨海投资服务中心大厦出售给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累计已支付购房款

２．５

亿元

，

截至本报告期末仍然欠付

３．２９

亿元

；

还根

据津滨发展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签订的

《

滨海投资服务中心大厦租赁合同

》，

截至本报告期末

，

开发

区管委会尚欠津滨发展租金

５８５０

万元未付

，

上述两项款项共计

３８７５０

万元

。

公司仍将继续与相关方积极沟通

，

争取上述事项的尽快解决

。

并将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将事件进展结果及时公告

。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完成发行

７

亿元公司债券

，

债券年利率

７．２％，

期限

５

年

。

该债券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协议交易平台挂牌交易

。

上述债券募集资金净额

６８，５９９．９０

万元

，

募集资金用途为

归还银行贷款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末

，

募集资金已经使用完毕

。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

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 亏损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

（

万

元

）

－９

，

０００．００ －－ －７

，

０００．００ －７

，

２８６．４６

下降

－－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５６ －－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５１

下降

－－

业绩预告的说明

因公司项目开发周期原因

，

导致公司全年可竣工结算项目集中在本年度第三

、

四季

度

，

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内可确认的收入很少

，

引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出现亏损

。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本报告期没有接待投资者实地调研、电话沟通和书面问询。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许立凡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３日

证券简称：津滨发展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７

编号：

２０１２－１７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通讯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津滨发展）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以传真或送达方

式发出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通讯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会议。

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名，

１１

名董事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监事、高管人员及公司律师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以联签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

文及附录》，同意报送深交所并公告 。

二、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天津津滨时代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出售房产

的议案》。 同意天津津滨时代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将位于天津市西康路

５５

号的写字楼挂牌出售，上述房产

账面价值

４７３２．１４

万元，根据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所作出的华夏金信评报字［

２０１２

］

０４４

号评估

报告，上述资产评估价值为

５０８３．４０

万元。 本次挂牌底价为

５０８３．４０

万元。

三、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天津津滨时代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成立

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下属天津津滨时代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

３０００

万元成立全资子公司“天津天

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暂定名），企业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

特此公告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７

证券简称：津滨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８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

２．

预计的业绩：亏损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

万元

）

－９０００

———

－７０００ －７

，

２８６．４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０５６

———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５１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因公司项目开发周期原因，导致公司全年可竣工结算项目集中在本年度第三、四季度，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内可确认的收入很少，引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出现亏损。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经公司初步核算，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

露。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３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

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史学海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何启跃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

计主管人员）叶桂梁先生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资产总额

（

元

） １，３７３，２６５，２４３．７０ １，４８８，５３４，１２２．５０ －７．７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９６０，５７２，１７９．６８ ９４８，９３９，１７３．８３ １．２３％

总股本

（

股

） １７１，９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７１，９２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５．５９ ５．５２ １．２７％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２６０，７７８，８８６．１３ ２２７，７９５，３５８．２４ １４．４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１，８２０，３３８．０７ １１，２４６，３００．３７ ５．１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９６，３８９，６０５．９３ －１２８，５３２，３８１．２１ －５２．７９％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１．１４ －１．５０ ２３．６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２４％ １．５９％ －０．３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１．０９％ ０．７０％ ０．３９％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３４３．４５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６８０，０００．００

债务重组损益

－２，７４９．９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６，２１７．０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２４９，３５６．４８

合计

１，４１３，０２０．０７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２，９０３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种类

深圳市中科招商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５，５８４，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广州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１５，３５０，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８，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郑华红

１，００４，１７２

人民币普通股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

８６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郭正节

６４０，８５６

人民币普通股

张金安

６３９，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王刚

６２６，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彭浩

５８８，４３２

人民币普通股

林庆莲

５８８，０３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资产负债情况

（

１

）

应收票据较期初减少

７０．１９％

，

主要是报告期内票据到期结算所致

；

（

２

）

其他应收款较期初增加

６８．０７％

，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会务

、

展会展位租赁等垫付款增加所致

；

（

３

）

在建工程较期初增加

１３９．７４％

，

增加

３８０

，

８５０．１６

元

，

主要是报告期内杰赛科技珠海通信产业园前期工

程投入所致

；

（

４

）

应付票据较期初减少

６６．６３％

，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偿还已到期票据所致

；

（

５

）

预收款项较期初减少

４６．５９％

，

主要是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收到的预收款按照合同约定在报告期结

转收入所致

；

（

６

）

应交税费较期初减少

８２．２６％

，

主要是缴纳了期初应交税费所致

；

（

７

）

应付利息较期初减少

１００％

，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支付了应付利息所致

；

（

８

）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较期初增加

４４．４６％

，

主要是报告期内合并印尼子公司报表汇率变动所导致

；

２

、

损益情况

（

１

）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３１．４９％

，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办理各类供应链融资业务手续费增加所致

；

（

２

）

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７６．４５％

，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比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

（

３

）

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

７４８．６４％

，

增加

７６

，

５６４．７６

元

，

主要是公司捐赠支出比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

３

、

现金流量情况

（

１

）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３２．７３％

，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比上

年同期减少

；

（

２

）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长

５３．０１％

，

主要是随着公司业务的拓展

，

报告期内原

材料采购等支付增加

；

（

３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下降

５２．７９％

，

主要是随着公司业务的拓展

，

报告期内公司

为销售商品发生的备料采购和工程施工

、

劳务服务等前期投入增加所致

；

（

４

）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４０４．６０％

，

主要是报告期

内公司处置了已达到使用年限的固定资产增加所致

；

（

５

）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９１．４４％

，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

增加了固定资产等长期投资所致

；

（

６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１００％

，

主要是上年同期公司因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收到募集资

金净额所致

；

（

７

）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２９．４８％

，

主要是为满足业务拓展的资金周转需求

，

公司在报告

期通过供应链融资等方式获取银行借款的增加

；

（

８

）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７６．８６％

，

主要是报告期内到期的银行借款比上年同期减少所

致

；

（

９

）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

５６．５２％

，

主要是上年同期公司提前偿还部分

未到期银行借款并支付结算利息所致

；

（

１０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比上年同期增加

６４７．９７％

，

主要是报告期内印尼子公司资产受

汇率影响所致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

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

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

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收购报

告书或

权益变

动报告

书中所

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重大资

产重组

时所作

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发行时

所作承

诺

公司实

际控制

人中国

电子科

技集团

公司

；

公司控

股股东

广州通

信研究

所

；

其

他股东

深圳市

中科招

商创业

投资有

限公

司

、

广

州科技

风险投

资有限

公司及

其余

４５

名自然

人股

东

。

（

一

）

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承诺

１、

关于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

“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直接

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

２、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

“

本集团公司作为国家批准的国有资产授权投资机构

，

对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公司第七研究所等单位行使出资人权利

。

杰赛科技是第七研究所的控股子公司

，

本集团公司作为杰赛科技的实际控制人

，

为有效维护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的合

法权益

，

特作出如下承诺

：

（１）

本集团公司下属各企业在产品定位及应用领域方面均有明确区分

，

与杰

赛科技不存在同业竞争

；

（２）

本着充分保护杰赛科技全体股东利益的角度出发

，

本集团公司将公允地

对待各被投资企业

，

不会利用作为管理地位获得的信息

，

作出不利于杰赛科技而

有利于其它企业的决定或判断

，

并通过广州通信研究所为杰赛科技的最大利益行

使股东权利

；

（３）

若因本集团公司直接干预有关企业的具体生产经营活动而导致同业竞

争

，

并致使杰赛科技受到损失的

，

本集团公司将承担相关责任

；

（４）

在本集团公司与杰赛科技存在实际控制关系期间

，

本承诺书为有效之承

诺

。 ”

（

二

）

公司控股股东广州通信研究所

（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七研究所

）

承

诺

：１、

关于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

司股份

（

不含在发行人股票上市后三十六个月内新增的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

持有的股份

。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单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

购本单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

２、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

“

本单位目前与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的经营业务

，

并

保证本单位及本单位的子公司

、

分公司

、

合营

、

联营公司及其他关联企业不从事任

何对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

、

分公司

、

合营或联营公司构成同业

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 ”

（

二

）

公司股东深圳市中科招商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广州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

司及其余

４５

名自然人股东承诺

：“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

（

三

）

公司股东中同时担任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何可玉

、

梁鸣

、

万永

乐

、

何启跃

、

彭国庆

、

吴阳阳

、

黄向东及叶桂梁承诺

：“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

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

购该部分股份

；

在本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

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在本人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在本

人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

，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不超过

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十

。

在其任职期间

，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

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离职后六个月内

，

不转让其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

；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

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 ”

（

四

）

根据

《

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

》，

公司国有股东广州通信研究所和广州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出具承诺

，

承诺

：

在

公司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

，

将所持有公司的国有股按照实际发行数量

的

１０％

转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

，

其中

，

七所转持数量为

１７７．４４８９

万股

，

广州风投转持数量为

４２．５５１１

万股

，

合计

２２０

万股

，

同意在本次发行上市获得中国证

监会核准后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前

，

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将

转持股份变更登记到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股账户

。

报告期

内

，

上述

各项承诺

事项均得

到了严格

执行

。

另

外

，

公司

股东深圳

市中科招

商创业投

资有限公

司

、

广州

科技风险

投资有限

公司及其

余

４５

名自

然人股东

承诺

：“

自

发行人股

票上市之

日起十二

个月内

，

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

人已持有

的发行人

股份

，

也

不由发行

人回购该

部分股

份

。 ”

已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０

日

履行完

毕

。

其他承

诺

（

含追

加承诺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３．４

对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

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小于

５０％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净利润同比

变动幅度的预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

长幅度为

：

０．００％ ～～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６，２８９，５５６．１０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主要产品需求良好

，

各项业务平稳增长

。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本报告期没有投资者实地调研等活动情况。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史学海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８

证券简称：丹邦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

会换届选举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９

日届满，为了顺利完成董事会的换届选举（以下简称“本次换届选举”），公司董事会依据

《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将第二届董事会的组成、董事

候选人的推荐、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等事项公告如下：

一、第二届董事会的组成

按照公司现行《公司章程》规定，第二届董事会将由

５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２

名，

董事任期自公司相关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二、选举方式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董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即股东大会分别选举非独立董

事、独立董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拟选非独立董事或独立董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

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也可以分开使用。

三、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公司董事会及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３％

以上的股东有

权向第一届董事会书面提名推荐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单个推荐人推荐的人数不得超过本次拟选非独立董事人数。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

上的股东有权向第一届董事会书面提名推荐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单个推荐人推荐的人数不得超过本次拟选独立董事人数。

四、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一）推荐人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５

月

３

日前按本公告约定的方式向公司第一届董

事会推荐董事候选人并提交相关文件；

（二）在上述推荐时间届满后，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将对推荐的董事候选人进行资

格审查，对于符合资格的董事人选，将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三）本公司董事会将召开会议确定董事候选人名单，并以提案的方式提请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四）董事候选人应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前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并承诺资料真

实、完整，保证当选后切实履行董事职责，独立董事亦应依法作出相关声明；

（五）公司在发布召开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股东大会通知时，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有

关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提名人声明、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履历表、候选人关于独立性的补

充声明）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审核。

五、董事任职资格

（一）非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董事候选人应为自然人，具

有与担任董事相适应的工作阅历和经验，并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妥善履行董事职责，

凡具有下述条款所述事实者不能担任公司董事：

１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２

、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

执行期满未逾

５

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

５

年；

３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

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

３

年；

４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

任的，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３

年

５

、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６

、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期限未满的；

７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８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

９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

有明确结论意见的；

１０

、法律、行政法规或者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二）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除具有上述董事任职资格之外，还需满足下述条件：

１

、具有《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独立性；

２

、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则；

３

、具有

５

年以上法律、经济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４

、通过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的独立董事培训并获得培训证书；

５

、《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条件；

６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公司的独立董事：

（

１

）在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

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

偶的兄弟姐妹等）；

（

２

）直接或者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

东及其直系亲属；

（

３

）在直接或者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公司前五名股东

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

４

）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三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

５

）为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或在相关机构任职的

人员；

（

６

）《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

７

）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人员。

六、推荐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

（一）推荐人推荐董事候选人，必须向公司董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１

、董事候选人推荐书（原件）；

２

、推荐的董事候选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３

、推荐的董事候选人的履历表、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如推荐独立董事候选

人，还需提供独立董事培训证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４

、能证明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二）若推荐人为公司股东，则该推荐人应同时提供下列文件：

１

、如是个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２

、如是法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营业执照复印件（原件备查）；

３

、股东帐户卡复印件（原件备查）。

（三）推荐人向公司董事会推荐董事候选人的方式如下：

１

、本次推荐方式仅限于亲自送达或者邮寄两种方式；

２

、推荐人必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

１７

：

００

前将相关文件送达或者邮寄至（以收件邮戳时间

为准）公司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七、联系方式

１

、联 系 人：凌友娣、李婵

２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５１１５１８

、

２６９８１５１８

３

、传 真：

０７５５－２６９８１５１８－５１８

４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园北区郎山一路

８

号

５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５７

特此公告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３日

附件：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推荐书

推荐人 联系电话

证券账户 持股数量

推荐的董事候选人类别

□

非独立董事

□

独立董事

候 选 人 信 息

姓 名 年 龄

性 别 电 话

传 真 邮 箱

候选人任职资格 是否符合本公告规定的任职条件

：

□

是

□

否

候选人简历

（

包括学历

、

职称

、

详细工作履历

、

兼职情况等

）

其他说明

（

包括但不限于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是否持有公司股份

、

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等情况的说明

）

推荐人

（

盖章

／

签名

）：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８

证券简称：丹邦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６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监事会换届选举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９

日届

满，公司拟开展相关换届选举工作。为了顺利完成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以下简称“本次

换届选举”），公司监事会依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将第二届监事会的组成、监事选举方式、监事候选人的推荐、本次

换届选举的程序、监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等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第二届监事会的组成

按照现行《公司章程》规定，第二届监事会将由

３

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监事

１

名，

非职工代表监事

２

名，监事任期自本公司相关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二、监事的选举方式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监事换届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即股东大会选举非职工代

表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拟选非职工代表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

以集中使用，也可以分开使用。

三、监事候选人的推荐

（一）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推荐

公司监事会和在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３％

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

第一届监事会书面提名推荐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单个推荐人推荐的人数不得超过本

次拟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人数。

（二）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推荐

职工代表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四、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一）推荐人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５

月

３

日前按本公告约定的方式向公司第一届监

事会推荐监事候选人并提交相关文件。

（二）在上述推荐时间届满后，本公司监事会召开会议，对推荐的监事候选人进行资格

审查，确定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名单，并以提案的方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应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前做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承

诺所提供的资料真实、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履行监事职责。

五、监事的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本公司监事候选人均为自然人，并且须具有与担任监事相适应的工作阅历和经验，并保证

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监事职责。 凡具有下述条款所述事实者不能担任公司监事：

１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２

、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

执行期满未逾

５

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

５

年；

３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

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

３

年；

４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

任的，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３

年；

５

、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负到期未清偿；

６

、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期限未满的；

７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８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

９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

有明确结论意见的；

１０

、为本公司董事、总经理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１１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规定的其他情形。

六、关于推荐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说明

（一）推荐人推荐监事候选人，必须向本公司监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１

、监事候选人推荐书（原件，见附件）；

２

、推荐的监事候选人的相关证件复印件（原件备查）：

（

１

）身份证明；

（

２

）能证明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３

、推荐人资格证明。 若推荐人为本公司股东，则应提供下列文件：

（

１

）如是自然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

（

２

）如是法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

３

）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二）推荐人向本公司监事会推荐监事候选人的方式如下：

１

、本次推荐方式仅限于亲自送达或邮寄两种方式。

２

、 推荐人必须在本公告通知的截止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

１７

：

００

前将相关文件送达或者

邮寄至（以收件邮戳时间为准）本公司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七、联系方式

１

、联 系 人：凌友娣、李婵

２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５１１５１８

、

２６９８１５１８

３

、传 真：

０７５５－２６９８１５１８－５１８

４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园北区郎山一路

８

号

５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５７

特此公告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３日

附件：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推荐书

推荐人 联系电话

证券账户 持股数量

候 选 人 信 息

姓 名 年 龄

性 别 电 话

传 真 邮 箱

候选人任职资格 是否符合本公告规定的任职条件

：□

是

□

否

候选人简历

（

包括学历

、

职称

、

详细工作履历

、

兼职情况等

）

其他说明

（

包括但不限于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是否持有公司股份

、

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等情况的说明

）

推荐人

（

盖章

／

签名

）：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８

证券简称：丹邦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８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

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以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以现场与

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董事

５

人，实际参加董事

５

人（独立董事龚艳、赖延清

２

人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萍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供投资者查阅。

（二）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建设银行深圳科苑支行

申请

８０００

万元固定资产贷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深圳科苑支行申请金额为

８０００

万元的固定资产贷款， 用于

“柔性封装基板材料及工艺技术与产业化项目”的建设。

（三）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建设银行深圳科苑支行

续办

５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的议案》。

鉴于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深圳科苑支行的

５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即将到期， 同意公

司向中国建设银行深圳科苑支行申请续办金额为

５０００

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期限一年。

特此公告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３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

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刘萍、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李懿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

员）唐苗丽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

）

资产总额

（

元

）

１

，

１００

，

５２０

，

１３４．９４ １

，

１２７

，

９８９

，

５１５．２８ －２．４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８４０

，

２０１

，

２２３．３２ ８３２

，

９４９

，

５３３．８４ ０．８７％

总股本

（

股

）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５．２５１３ ５．２０５９ ０．８７％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４６

，

８２１

，

０３３．２９ ４５

，

９５３

，

１４５．５１ １．８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７

，

２５４

，

８９９．７９ ８

，

５３６

，

８５５．４３ －１５．０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９

，

４５４

，

８４７．２８ ７

，

４４７

，

８６６．８６ ２６．９５％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５９１ ０．０４６５ ２７．１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５３ ０．０７１１ －３６．２９％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５３ ０．０７１１ －３６．２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８７％ ２．９７％ －２．１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

）

０．８６％ ２．９６％ －２．１０％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所得税影响额

－８，７００．３４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５８，００２．２９

合计

４９，３０１．９５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１，２０２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种类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优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２，８７４，３６３

人民币普通股

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

１，３６５，９０４

人民币普通股

王凌峰

１，２７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

新股

Ｃ１６

９１９，８７５

人民币普通股

王萍

４７９，３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嘉海分层

１

期

４７３，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任芬芬

３１７，１２２

人民币普通股

邱冬荣

３０８，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徐征宏

２６５，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邓涛

２５１，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报告期内货币资金较上年年末减少

４９．４１％，

主要系支付募投及超募项目设备款所致

。

２、

报告期内预付账款较上年年末增加

１００．８７％，

主要系预付募投及超募项目设备款增加所致

。

３、

报告期内工程物资较上年年末增加

７５２１９．８７％，

主要系子公司广东丹邦募投项目预付采购设备款因货

到结转所致

。

４、

报告期内开发支出较上年年末减少

４７．２４％，

主要系非专有技术转入无形资产所致

。

５、

报告期内应付账款较上年年末减少

５２．８１％，

主要系支付采购货款所致

。

６、

报告期内预收账款较上年年末增加

４８．２１％，

主要系预收国内销售货款增加所致

。

７、

报告期内应交税费较上年年末减少

８１．３７％，

主要系增值税进项税增加所致

。

８、

报告期内其他应付款较上年年末减少

７７．０７％，

主要系支付上市费用所致

。

９、

报告期内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３７２３．０２％，

主要系募投及超募项目建设投入

增加所致

。

１０、

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２４８．８１％，

主要系偿还银行借款所致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

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无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１

、

实际控制人刘

萍

、

控股股东深

圳丹邦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

公司

股东深圳市丹侬

科技有限公司关

于股份锁定的承

诺

。

２

、

公司股东

益关寿关于股份

锁定的承诺

。

３

、

控股股东深圳丹

邦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与实际控制

人刘萍关于避免

同业竞争的承

诺

。

４

、

控股股东

深圳丹邦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关于

减少与规范关联

交易的承诺

。

１

、

实际控制人刘萍

、

控股股东深圳丹邦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

公司股东深圳市丹侬科技有限公司承诺

：

自

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

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

２

、

公司股东益关寿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

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

３

、

控股股东深圳丹邦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刘萍承诺

：

本公司

／

本人

（

包括本公司控制的全资

、

控股企业或其他关联企

业

，

下同

）

保证在丹邦科技依法存续期间

，

严格遵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及其他法律

、

法规和丹邦

科技

《

公司章程

》

的相关规定

，

不以任何形式

（

包括但

不限于直接经营或与他人合资

、

合作

、

参股经营

）

从

事与丹邦科技构成竞争的业务

；

保证将采取合法

、

有

效的措施

，

促使本公司

／

本人拥有控制权的公司

、

企

业与其他经济组织及本人的其他关联企业不直接或

间接从事与丹邦科技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

不会直接

或间接投资

、

收购与丹邦科技存在竞争的企业

，

也不

以任何方式为竞争企业提供任何业务上的帮助

；

或

在竞争企业或经济组织中担任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

技术人员

。

４

、

控股股东深圳丹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承诺

：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尽量避免

与丹邦科技之间发生关联交易

；

对于确有必要且无

法回避的关联交易

，

将按照公平

、

公允和等价有偿的

原则进行

，

交易价格按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

，

并

按相关法律

、

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

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

切实保护上市公司及中

小股东利益

。

如因本公司未履行本承诺而给丹邦科

技造成损失的

，

本公司对因此给丹邦科技造成的损

失予以赔偿

。

本公司不利用在丹邦科技的控股股东

地位

，

损害丹邦科技及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

。

严格遵守

其他承诺

（

含追加承诺

）

无 无 无

３．４

对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

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小于

３０％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净利润同比

变动幅度的预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

减变动幅度为

：

－１５．００％ ～～ １５．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４，５４４，２３６．０３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无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本报告期没有接待投资者实地调研、电话沟通和书面问询。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萍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３日

深 圳 丹 邦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广 州 杰 赛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８

证券简称：丹邦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４４

证券简称：杰赛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７

天 津 津 滨 发 展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７

证券简称：津滨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６


